
广西师范大学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暂行办法 
 

师政办〔2006〕2 号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审计工作，根据《中央五部

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精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桂经责办〔2002〕1 号）

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 

(一) 指导和协调学校审计工作； 

(二) 交流和通报审计工作情况； 

(三) 审定审计工作重要文件和规定； 

(四) 研究和解决审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困难。 

第三条  联席会议由校长召集，或由校长委托分管审计工

作的校领导召集。 

第四条  联席会议的组成部门为校纪委、监察处、组织部、

校办、人事处、财务处和审计处，由审计处牵头。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适当增加相关部门。 

参加联席会议成员为校长，分管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的

校领导，分管财务工作校领导，各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根据工作需要，审计处可增派一至两名同志列席会议。 

各组成部门应指派一名联络人员，负责审计工作联席会议

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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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办理各组成部门的协调配合等具体事项。办公地点设在审计处。

办公室设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以及办公

室工作人员由审计处工作人员组成。 

第六条  联席会议各组成部门的工作职责： 

(一) 审计部门重点实施审计及办理日常工作； 

(二) 纪检、监察部门重点对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有关违反党

纪、政纪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处理； 

(三) 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重点制定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并将审计结果与干部人事管理结合起来； 

(四) 校办重点做好审计相关的部门协调工作； 

(五) 财务部门配合开展审计工作，重点收集与审计有关的

资料，并针对财务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组织、指导完善财务制

度，规范财务管理； 

(六) 参加联席会议的各组成部门要立足本部门职能，从学

校大局出发，分工负责，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审计工作。 

第七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一) 负责联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 负责向联席会议汇报审计工作情况； 

(三) 督促、落实联席会议的有关决定事项； 

(四) 起草有关审计工作的文件和规章制度； 

(五) 向联席会议提出审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六) 完成联席会议或领导交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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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它有关事项。 

第八条  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每次联席会议召开时间、

议题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分管审计工作的校领导确定。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广西师范大学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负责解释。 

 

  

 


